
关于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七期） 

 

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渝丰科技”）拟申

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中金公司”）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2020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

规定，以及《渝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辅导对象）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辅导机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与

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

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中金公司与渝丰科技签订了《辅导协议》后，中金公司根据辅导计划成

立了专门的辅导工作小组，辅导工作小组的成员为莫鹏（具有保荐代表人资

格）、陈泉泉（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蔡宇（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冉

孟曦（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王雄（具有保荐代表人资格）、胡庆波、刘

宇然、陈斯惟。在本阶段辅导中，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没有发生变动。参与本

阶段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分别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渝丰科技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销售总监）、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公司重点关注房地产客户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 

在辅导期内，中金公司按照辅导计划按步骤、有针对性地实施了各项辅

导工作并就重要事项组织开展专项核查，较好地完成了本辅导期内的各项工

作任务，公司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方面进一步完善，取得了预期效果。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阶段辅导由中金公司与其他证券服务中介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一起完成，一起开展的辅导

工作包括现场座谈、对辅导对象个别答疑交流、对公司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等。 

二、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中金公司将联合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对渝丰科技的主要股东、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持续进行辅导。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组织辅导对象自学、个别答疑、座谈讨论等多种形式继续开展辅导工

作，并保持与公司主要股东及经营管理层的有效沟通，督促辅导对象深入了

解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按需组织辅导对象进行专题培训。 

2、辅导工作小组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组织项目组及

中介机构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并就前期关注的重点事项持续开展核查。 

（以下无正文） 

 

 

 




